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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告由內蒙古能源建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依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
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2月26日有關本公司董事長魯當柱接受紀檢監察機關調查的
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知悉魯當柱涉嫌受賄罪、
挪用公款罪一案，經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由包頭市人民檢察院向包頭市
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以受賄罪、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於2019年11月11日審議通過免去魯當柱作為本公司董事長、
執行董事及相關董事會委員會委員職務，自牛繼榮先生作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的任職資格
獲本公司2018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之日起生效，詳情請見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1
月11日的公告。董事會認為，上述事項不影響本公司正常經營，本公司業務經營正常。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2019年3月18日上午9時正起於聯交所停止買賣，並將繼續停止買賣，直至
另行通知為止，有待本公司2018年度業績公佈，具體公佈時間需視相關調查結果及後續
所需執行工作而定。

準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內蒙古能源建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朝克圖

中國內蒙古，2019年12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魯當柱先生、朝克圖先生及劉利生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陳明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岳建華先生、樓妙敏女士及段貴贏先生。


